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5月16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5月16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1.采购人：沛县张庄镇中心卫生院
2.采购项目名称：沛县张庄镇中心卫生院胃肠镜(内窥治疗镜)采购项目
3.采购标的：沛县张庄镇中心卫生院胃肠镜(内窥治疗镜)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4.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5.本项目采购的是非进口产品。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95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报价包括全部货物和服务的报价，应包括所投设备及其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费用、税费及包装、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保险、安装、检测验收、调试、技术支持与培训、售后服务与维保及相关劳务支出等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投标人企业利润、税金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注：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二）采购清单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胃肠镜(内窥治疗镜)
	套
	1
	


（三）技术规格及参数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一、电子内镜系统：数量1套
1、图像处理器：数量1台
1.1）总体要求：主机光源为分体式设计，图像处理性能稳定，散热效果好。（提供产品说明书和实物图片证明材料）
1.2）支持全高清视频信号输出，输出视频分辨率≥1920×1080
1.3）染色模式，不小于3个模式可选
1.4）具有峰值测光、平均测光、自动测光三种测光方式
▲1.5）具有电子放大功能，最大可放大不低于4倍，≥3档可调（提供技术白皮书和实物图片证明材料）
1.6）支持画中画显示功能
▲1.7）可兼容超细胃镜、扇扫超声内镜、光学放大胃肠镜、支气管镜、十二指肠镜等镜种（提供注册证作为证明材料）
2、冷光源：数量1台
2.1）采用≥4路LED灯实现照明设计的多光谱照明光源（提供产品说明书或技术白皮书证明材料）
2.2）支持白光和≥3种其他光照明模式
2.3）气泵流量等级可调：≥3级可调
3、专业医用监视器：数量1台
3.1）监视器为同品牌彩色医疗图像监视器，不小于27英寸
4、高清电子胃镜（治疗）：数量1根
4.1）视场角：≥145° 
4.2）景深为 2-100mm 
4.3）头端部外径≤9.7mm
4.4插入部主软管外径≤9.6mm
4.5）最小器械孔道内径≥3.2mm 
4.6）弯曲角度为向上 210°，向下120°；左右各 100°
4.7）镜体全长为 ≥1350mm
5、高清电子肠镜（硬度可变）：数量1根
5.1) 具有刚度可调功能，可根据病例的不同情况对内镜的硬度进行调节
5.2) 视场角≥170°
5.3) 观察景深：2-100mm
▲5.4) 头端部外径≤10.8mm，最小器械孔道内径≥3.2mm（提供官方彩页作为证明材料）
5.5) 插入部主软管外径≤11.5mm
5.6) 弯曲角度：上下均≥180°，左右均≥160°
5.7) 工作长度≥1350mm
5.8) 镜体全长≥1700mm
6、台车：数量1辆
6.1）专业设计的内镜专用台车
6.2）带键盘托盘
6.3）层板高度多层可调
6.4）由两种方式悬挂镜体，可同时悬挂两条内镜
注：1.本“（三）技术规格及参数要求”中加“★”为重要指标不得有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加“▲”标注的设为次重要响应指标，其余为一般响应指标，证明材料包括所投产品的产品白皮书或产品说明书或有第三方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未提供证明材料的视为不满足。
（四）项目实施要求
1.供货时间及要求
（1）供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全部设备的安装调试并通过验收。
（2）交货、调试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交付方式：由中标供应商送货上门并负责安装调试。
（4）中标供应商交货时提供货物所必备的各种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技术资料。
2.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2.1质保期：提供二年质保，质保期起始日为验收合格次日算起。
2.2 质保期内免费上门维修，质保期外免收维修费，仅收维修配件费。
2.3 每年巡回保养设备至少4次。
2.4 提供终身技术支持
2.5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设备发生故障，乙方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后2小时内予以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如有特殊情况，乙方应立即电话通知甲方不能响应的原因，在获得甲方同意后，才可推迟响应时间。
注：本“★2.1质保期”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如有负偏离，投标无效。
3.培训要求
3.1安装调试后安排至少2次人员培训（基础培训和高级应用培训）
3.2供应商免费提供设备使用相关培训工作。应有专业技术人员对采购人指定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供应商应根据需要，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计划、课程、人员及期限报采购方认可。培训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日常操作使用、日常维护和保养方法、常见故障的排除、安全注意事项及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内容，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甲方安排。
（五）验收标准
1.验收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2.验收的时间、方式、程序要求：见招标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验收标准：以投标文件和投标人（合同乙方（中标人），下同）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为验收标准；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明确的，以《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为验收标准；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和《招标文件》相关要求都不明确的，按国家相关标准；以上都不明确的，以通常标准为准。
4.验收程序：见招标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六）其他要求
其他见招标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